
全国 农 村 税 费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温 家 宝 强 调 ： 加 强 领 导 ， 完 善 政 策 ； 扩 大 试

点 ， 积 累 经 验 ；周 密部 署 ， 配套推 进 ， 切 实 减轻 农

民 负 担 ， 确 保 农村 税 费改 革 取 得 成功

新华社合肥 2 月 2 1 日电 （记者韩振军） 全国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于 2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安

徽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国务院

副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温家宝指出，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 国务院在农业发展新

阶段为解决好农业、 农村、 农民问题采取的一项重大

举措，事关农村改革、 发展、 稳定的大局。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改革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总的要求和方针是：加强领导，完善

政策；扩大试点，积累经验；周密部署，配套推进，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

于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精神，总结交流安徽等地

改革试点的经验，研究完善改革的有关政策， 部署今

年的改革试点工作。

温家宝指出，去年以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

部署，安徽省和其他省区的部分县市进行了农村税

费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是较大幅度地减

轻了农民负担， 有效遏制了农村 “三乱”；二是

初步规范了农村分配关系，促进了乡镇财税征管体

制改革；三是进一步完善了村民议事制度， 促进了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四是推动了乡镇机构改

革、 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等配套改革，促进了农村上

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五是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实践证明，中央关于进行农

村税费改革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是顺民意、 安民

心的德政之举，是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重要

思想在农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改革的政策符合当

前农村实际，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拥护，

是解决农村 “三乱”、 减轻农民负担、 保护和调

动农民积极性的治本之策。

温家宝说， 安徽等地的试点工作， 为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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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税费改革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 一是各级

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 切实 加强领导， 这是顺利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最重要的组织保证。二是走群

众路线， 把政策交给基层和群众， 使他 们正确理

解改革， 真心拥护改革， 积极参与改革， 这是改

革成功的基础。三是注意研究新情况 、 新问题，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四 是处理好各方面的利

益关系， 搞好配套改革， 在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

同时， 保证 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

温家宝强调，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是当前农

村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 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的重大步骤， 是保护农民利益 、 增加农民收入的

有效措施， 是推行依法治国 、 促进农村社会进步

的重要途径， 是保持农村长治久安的根本大 计。

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 规范农村

税费制度。温家宝要求， 各地在制定改革方案和

实施过程中， 要始终贯彻 “减轻 、 规范 、 稳定”

的指导思想。所谓减轻， 就是合理确定农民的税

赋水平， 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 切

实减轻农民负担， 这是改革的第一位目标， 在改

革中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基本出 发点。 所谓

规范， 就是从制 度上规范国家、 集 体和农民之间

的分配关系 、 分配方式， 这是将农村分配关系纳

入法制化轨道， 从根本上遏制向农民乱收费的制

度保障。实行税费改革后， 农民照章纳税， 政府

依法收税， 双方的权 利 和义务都有了明 确的 界

定， 再也不能巧立名目 、 搞没有法律依据的乱收

费。所谓稳定， 就是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 使

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 让

农民休养生息。不仅税赋制度要长期稳定， 不能

朝令夕改， 而且农民负担总水平也要保持长期稳

定， 不能随意增加。

温家宝指出，考虑到各地情况不同， 今年是继

续扩大试点，还是全面推开，由各省（区、市） 党

委、 政府自主决定， 中央不作统一规定。各地一定

要结合当地实际，认真研究是否具备推开的条件，

慎重决定。进行税费改革的地区要认真落实和完善

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关政策， 保证改革健康发展。农

村税费改革能不能搞好， 从工作上看， 关键在能不

能把中央制定的有关政策落实好。落实政策的核心

问题是严格按政策规定公平合理地核定农民负担。

党中央、 国务院明确规定的重要政策，必须不折不

扣地认真贯彻落实， 任何地方和部门都不能以任何

理由出台违背中央文件规定的土政策， 也不能在执

行中随意曲解政策。

温家宝强调，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

乡镇财政体制、 农村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不仅

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农村税费

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必须坚持同步实施， 整

体推进。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

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 、 催种催

收，转到落实政策、 行政执法 、 提供公共服务上

来， 强化为农业 、 农村和农民服务的职能。要精

简和优化教师队伍，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和完

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切实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

入。这要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促进农村基础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要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转

移支付力度， 弥补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支缺

口， 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要建立有效的农民

负担监督管理机制，继续抓好清理农村中小学乱收

费 、 农村用水用电乱收费 、 报刊摊派 、 各种要农

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等专项治理整顿；认真

规范村级 “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制度， 防止成为

新的乱收费的口子；实行政企、 政事分开，管好经

营服务性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继续执行

党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制度和专项治理的部门责任制

度。要抓紧制定农村税收征收管理办法， 为规范农

业税收征管提供法制保障。

温家宝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复杂、 深刻的

社会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

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使命感，切实

加强领导。一是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 负总责。二是

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周密制定实施方案。三是组织干

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严格按政策办事。四

是加强督查，保证政策效果。五是有关部门要密切配

合，协调行动。六是深入基层，加强具体指导，确保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

财政部部长、 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负责

人项怀诚作了会议总结，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主持了

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政负责人和中央、 全国人大、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

人，以及各省区市财政、农业、农委、农村税费改革

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安徽省

在会上全面介绍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经验。与会代表

实地考察了安徽省肥东、 庐江、 定远、和县、金寨、

全椒六个县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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